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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为公司“辞职门事件”，成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前最惹眼球的“疑似规避”

案例。 

   

 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华为公司在 2007 年 10 月开始了劳动用工调整，所有工作满 8 年

的员工，都要在 2008 年元旦之前办理主动辞职手续、接受经济补偿，然后通过竞聘上岗再

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华为此举涉及员工 7000 余人，花费预计数以亿计。 

   

 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而华为的举动也已停止。 

   

 外界无法获悉华为此举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责任还是借机强制企业

“换血”？是一次周密计划的未雨绸缪还是简单的法律条款误读？ 

   

 一切似乎都有可能，而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企业劳动管理法律风险，更加耐人寻味。 

 

既无既无既无既无““““铁饭碗铁饭碗铁饭碗铁饭碗””””也无也无也无也无““““打短工打短工打短工打短工”””” 

 

 《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初，许多企业纷纷与律师、专家合作，力图在该法施行之前完成

劳动合同关系的调整，避免该法施行而带来的法律风险。始料未及的华为“辞职门事件”以

及屡有发生的劳动合同解约、重签事件，使媒体和法律界不仅关注“辞职门事件”结局，也

更加关注这部法律到底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深层含义。 

   

 面对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几乎都凭直觉认为，这就是“铁饭

碗”，而避犹不及。事实上，企业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恐惧和反应过度。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合同解除条件方面，合同是否具有固定期限并无实

质差距，而且即使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需要时仍旧可以裁员。法律只规定企业裁

员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应当优先保留,除此未见其他特别规定。 

   

 因此，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确实存在一定的误读。与此同时，劳动者对于企

业的误读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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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合同法》的初衷是鼓励劳动合同的长期化，以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然而，

企业对于短期固定合同的偏爱由来已久，其主要原因是便于操作。 

   

 当前，中国社会变迁速度实在太快，企业确实难以预见五年、十年以后究竟会怎样，因

此不希望过长的劳动合同期限成为将来的羁绊。另一方面，国人又有讲究“情面”及“道义”

的传统文化，板起面孔与有汗马之劳的员工解除合同，既不符合情面也不符合道义，劳动合

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则是双方都易接受的台阶。 

   

 就目前大多数企业的人力资源法律风险管理水平而言，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实际操作上，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流程上，要想发现其管理上的漏洞并不困难。更不要说在劳动力市场总体

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几乎没有哪家企业在执行劳动法过程中不存在合法性方面的瑕疵。因而

企业往往怕员工投诉、怕额外的经济补偿。尤其是曾在劳动仲裁中有过败诉记录的企业，因

自身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更加担心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会遭遇员工的投诉及索赔，从而

加大解约成本，因而也大多会选择熬到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方式，摆脱自己并不喜欢或并不

需要的劳动者。 

   

 综合几种因素，采用签订短期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在到期后以不再续签的方式淘汰

员工，已经成了许多企业长期使用的“潜规则”。 

   

 站在企业的角度，短期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

且可以控制或分散风险。或许，这才是企业对有固定期限的短期劳动合同依依不舍的真正原

因。 

 

换血亦是企业无奈之举换血亦是企业无奈之举换血亦是企业无奈之举换血亦是企业无奈之举 

 

 在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挖人与被挖几乎是永恒的主题，甚至可以将人才流向当成企业前

景的晴雨表。从内部观察到的企业远没有外表看上去那样光彩照人。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局

限性，企业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以不断的“换血”去找到最合适的人去做最合适的事，这既

是企业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的无奈之举。 

   

 但企业的每次选择都意味着部分员工可能被边缘化。 

   

 除此之外，当一个企业经历了几年的发展之后，“大企业病”就会不期而至，甚至某些

小型企业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机构在增加但有的事反而没人做、制度在增加但执行在减少、

人手在增加但开拓精神在萎缩，如此等等。 

   

 一旦管理层安于现状，往往只能通过新人的“鲶鱼效应”去激发活力。在这种前提下，

如果企业通过优于法律底线的“赎买”方式来为新人腾出位置，已经不失为一种和善之举。

其实许多企业的领军人物都对如何“换血”有着难与人言的苦衷，这不是他们希望做的，但

却是他们必须做的，因而许多“换血”不得不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迂回完成。 

   

从从从从““““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到到到到““““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除了那些关键性的职位需要用更为详细的劳动合同和竞业限制、保守商业秘密等条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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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约束外，劳动合同期限其实并非劳动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事实上，企业目前更需要的

是整套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和考核办法，而不是一份便于操作的短期劳动合同。 

   

 留住所需要的人，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需。我们曾对某企业进行成品率与人工成本关系

进行分析，发现废品率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波动中，员工熟练程度的因素占约 50%。由于废

品回收价格与合格品出售价格之间有百倍以上的差距，即使是单纯提高熟练工的报酬而将他

们留住，他们降低废品率而挤出的价值，是企业额外支付工资的十倍,何况还有其他手段留

住职工。由此可见，短期劳动合同虽然便于企业操作，但也有着不可轻视的弊端，就是员工

没有归属感。 

   

 短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能是企业最便于操作的，但却不见得对企业最为有利，因为它

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从广义上说，通过科学的考核及激励机制使员工转换为企业所需要的人，

并不断利用这些机制对员工进行自然筛选，从而合法、合理地留下所需要的员工、淘汰不适

合地员工，虽然在操作上相对复杂，但更加符合企业的核心利益。 

   

 从目前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力资源部”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足为奇，甚至某

些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因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大量法律风险的

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在合同期外约定试用期、内部管理制度违反法定程序、处罚违反法定限

度、各类交接程序上漏洞百出等现象比比皆是，以至于某些企业劳动用工方面的纠纷竟然比

经济纠纷还多。 

   

 传统的“人事管理”与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变化的不仅是名称，更多的是理念。 

   

 前者只是管理人事安排、档案关系、工资待遇，而后者则是将人当成一种资源，力图通

过最为有效的吸纳、培训、考核、激励等现代理念及方法，加以充分开发、利用，以实现企

业利益的最大化。基于这种目的，必须通过精心安排、合法合理的控制，形成对劳资双方公

平、平衡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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